
2023 年张店区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及一次性创业

岗位开发补贴申报需知

一、补贴对象及标准

对首次领取小微企业营业执照（2013 年 10 月 1 日以后登记注册）、正常经营

12 个月以上，在创办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创业人员（企业法定代表人）、离

岗或在职创业的镇（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补贴标准为

1.2 万元，每名创业人员、每个企业只能领取一次。

对 2013 年 10 月 1 日以后注册成立，吸纳登记失业人员和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不含创业者本人，下同）并与其签订 1 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按月通过银行代单

位向招用人员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并按规定为其缴纳职工社会

保险费的小微企业，按照申请补贴时创造就业岗位数量和每个岗位 2000 元的标准给

予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二、申请材料（请按以下顺序整理好相关材料）

（一）一次性创业补贴

1、《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岗位开发补贴申请表》（详见附件 1，需用电脑

填写、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

2、诚信承诺书；

3、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4、近一年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需税务盖章）。



（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1、截止申请补贴时本单位符合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申领条件的企业招用人

员名单（详见附件 2，需用电脑填写、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

2、名单中所列出人员的身份证或社保卡复印件；

3、近一个月的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

4、企业近 12 个月的财务报表复印件（至少有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注：招用人员名单中属于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类型的人员必须提供学历证明复印

件。

三、注意事项

1、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的创业人员必须为企业注册成立时的创业者（法定代表

人），工商注册为分公司、营业部、派出机构、分支机构、加盟店项目直营店或因公

司转让、出资购买等情况变更成为企业法人的企业，均不属于首次创办企业，不列入

申请范围。

2、申请补贴的小微企业还应具备以下条件：在张店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合

法经营，证照齐全，生产或经营地址与《营业执照》登记注册地址一致；财务管理制

度健全，账目清晰、凭证规范。

3、一次性创业补贴每名创业人员、每个企业只能领取一次。

4、申报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人员不包含创业者本人，不含劳务派遣用工。

5、用人单位招用的登记失业人员和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在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申请范围：已在其他单位申领过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的；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

6、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政策，根据市局要求暂按上述政

策规定执行。

7、以上材料可通过单位注册地所属的镇、街道人社所提交，所有材料均需加盖

单位公章。

四、咨询电话

镇（街道）名称 电话

房镇镇 0533-3882703

马尚街道 0533-2800012

和平街道 0533-2836625

科苑街道 0533-3119651

体育场街道 0533-3127058

公园街道 0533-2150195

车站街道 0533-2880591

湖田街道 0533-2071068

附件：1、《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申请表》

2、《企业招用人员名单》

3、《诚信承诺书》

张店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2023 年 5 月 16 日


